
2020年高新企业和规模企业奖励资金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2020年高新企业和规模企业奖励资金

	
	年度预算金额
	390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湘潭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项目立项目的
	  引导我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登高”积极性，促进我县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量质双升”，加快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总量和体量，促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1、政策依据：《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湘潭市企业“登高”行动计划><湘潭市企业“登高”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潭政办发〔2020〕4号）、中共湘潭市委办公室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补充意见》（潭办发〔2016〕9号）。

2、政策目标：引导我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登高”积极性，促进我县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量质双升”，加快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总量和体量，促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专项资金实现统一管理，总体原则：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经县委、县政府领导批示同意后，2020年高新企业和规模企业奖励资金390万元纳入2022年度年初预算资金，并于2022年5月下达年初预算指标至本单位。2022年7月我单位和县财政局联合行文《关于下达2019年、2020年新进规模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第一批奖励资金的通知》，明确资金下达计划。

4、专项资金拨付情况：截至2023年6月该专项资金已拨付364万元，指标结余26万元（其中有3家企业因账户冻结等原因未办理拨付手续，涉及金额11万元），资金拨付率93.33%。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科技创新持续深化。组织34家企业通过2020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90家，同比增长25%，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数量、新认定数量以及有效高企总量均在全市同类地区排名第一；全年实现高新技术产值45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42.3亿元，同比增长11.5%，占GDP比重28.4%左右，2020年-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增加值稳步提升。

2、经济总量逐步回升。为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完成市对县考核目标任务，我局着力加强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和服务企业力度，全年新增工业企业45家，累计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677.01亿元（其中新增规模工业企业产值达到7亿元以上）。

3、服务企业力度加强。一是积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下发《关于深入开展湘潭县“服务企业三年行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从十一个方面加大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力度，并为全县所有复工复产的规模企业免费提供500只医用防护口罩和红外体温枪1把，先后帮助17家工业企业办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绿色通行证102个，电子通行证4个；二是积极推动企业诉求办理。发布《关于公布惠企政策和服务专员名单的通知》，设立各项政策落地服务专员，截至12月底,各相关职能部门已为企业解决102个具体问题和困难。

4、环保安全持续推进。一是积极指导企业安全生产。组织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14份，每季度组织相关股室对所属领域开展一次安全生产检查；年内，对民爆企业开展6次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二是提升节能减排力度。根据《湘潭市污染防治攻坚战2020年实施方案》，我县11家轮窑工艺烧结制砖企业纳入整治工作任务，其中有8家需关停，3家需升级改造。为完成整治工作任务，我局印发《湘潭县2020年工业节能监察方案》，8月-12月出动执法人员140人次，依法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10份。截至目前，我县11家轮窑工艺烧结制砖企业全部停产。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财政资金调度紧张，资金拨付进度较慢。

	
	改进措施
	加强对财政预算资金投入的长效机制，按专项资金实际情况加大投入资金的力度，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以确保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和稳妥推进。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